附件一：2012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复试录取分数线

	学位类别
	基本录取标准

	教育硕士
	外语≥40  联考成绩≥175     专业课≥60  政治≥60

	公共卫生硕士
	外语≥30  公共卫生综合≥60  总分≥125   政治≥60

	公共管理硕士
	外语≥35  总分≥130         政治≥60

	工商管理硕士
	外语≥39  总分≥145         政治≥60

	工程硕士
	有学士学位：GCT≥182        专业课≥50

无学士学位：GCT≥202        专业课≥50

	法律硕士
	外语≥45  总分≥200         政治≥60

	农业推广硕士
	GCT≥180  GCT的单科≥20     专业课≥60

	体育硕士
	入学资格≥68  专业知识、专业技能≥60  政治≥60

	艺术硕士
	入学资格≥79   初试总分≥200          政治≥60


说明：

1、教育硕士：总分=联考成绩（外语+教育心理学综合）+专业课

公共卫生硕士：总分=外语+公共卫生综合
公共管理硕士：总分=外语+ 公共管理综合能力测试

工商管理硕士：总分=外语+综合能力
法律硕士：总分=外语+专业综合
农业推广硕士：总分=GCT+专业课
工程硕士：总分=GCT+专业课

体育硕士：总分=入学资格（入学资格成绩相同者按专业知识+专业技能从高到低录取）艺术硕士：总分=初试成绩（入学资格+专业知识+专业技能）+复试成绩
2、各学位类别的面试成绩≥60

3、体育硕士优秀运动员、优秀教练员、优秀裁判员的录取办法参照体育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相关文件执行。

